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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县教育局

2018年部门决算编制说明

    一、部门职责
 1、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研究拟订全县教育工作的有关规定并监督执行。

 2、研究提出全县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拟定教育体制改革的方案并协调组织实施。

 3、统筹管理全县基础教育（含学前教育）、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工作；协调指导乡镇和县直有关部门的教育工作；组织进行教育督导与评估工作。

 4、统筹规划中小学（职业学校、教师进修学校、幼儿园）布局；会同有关部门负责社会力量举办学校的设立、撤并、更名的批报和审批工作。

 5、会同有关部门拟订筹措教育经费的管理规定，监测全县教育经费的筹措和使用情况；编报县级教育经费年度预算建议方案，监督直属学校（单位）教育事业费、基建投资和教育系统专项经费的执行情况。

 6、指导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贯彻执行上级部门有关各级各类学校的机构编制标准；协同有关部门落实教育系统劳动工资及有关待遇和人事管理的有关政策规定。

 7、按照管理权限，归口管理全县各类学历教育及其招生与考试工作；负责中小学、职业学校教育的学籍管理工作。

 8、归口管理全县师范类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和就业制度改革工作。

 9、规划指导全县教育科学、教学研究与改革；组织实施国家、省、市、县教改科研项目。推动科研成果的转化和推广。

 10、负责全县教育对外交流工作。

 11、指导全县学校条件装备、中小学勤工俭学和学校后勤管理社会化工作。

 12、负责全县教育宣传和教育基本信息的统计、分析、发布及信息系统的开发与建设工作。

 13、负责全县语言文字管理工作。

 14、规划指导全县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负责全县中小学德育及学校体育卫生、艺术教育、电化教育和国防教育、安全教育等方面的工作。

 15、承办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

1、内部机构设置：湘潭县教育局内设13个股室，下属17个乡镇中心学校、8所县属高中、1所职业高中，8个二级机构（包括教研室、招生办、电教仪器站、勤管站、退管所、高退所、教师进修学校、特教学校等）。
2、决算单位构成：2018年部门决算汇总公开单位有独立编制机构245个，其中公办幼儿园14所，小学155所，初中58所，完全中学1所（云龙中学），高中7所，职高1所，局本级及8个二级机构（包括教研室、招生办、电教仪器站、勤管站、退管所、高退所、教师进修学校、特教学校）。变动情况：与上年比较，本年减少4所小学、1所高中（县六中只有初中学生），净减独立编制机构5个。

3、人员情况：年末在职人员6267人，其中一般预算财政拨款(补助)开支人数6046人，经费自理人数221人；离休人员12人，退休人员4366人。变动情况：与上年比较，本年增加在职人员560人，是今年新招聘教师、师范委培新分配、从民办学校转到公办学校人员等人员增加；当年新增加退休人员133人。

4、决算编报范围：2018年部门决算汇总公开单位构成包括：湘潭县教育局本级；17个乡镇中心学校所辖的各中小学校、7所普通高中、1所职业高中，局二级机构（包括教研室、招生办、电教仪器站、勤管站、退管所、高退所、教师进修学校、特教学校等）、云龙中学；还有拨付到各民办学校的生均公用经费、资助经费以及各类专项资金。

三、2018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1、总收入：103640.83万元。2017年为108632.1万元，今年比2017年减少4.59%。减少的原因是因为今年决算由社保直接发放的离退休费收入没有统计进来，而2017年用财政资金发放离退休费收入14100.6万元统计到了部门决算报表中。

2、总支出：103661.13万元。2017年为107239.48万元，今年比2017年减少3.34%。减少的原因是因为今年决算由社保直接发放的离退休费支出没有统计进来，而2017年用财政资金发放离退休费支出14100.6万元统计到了部门决算报表中。
四、2018年度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收入合计103640.83万元，其中： 财政拨款91241.71万元,占总收入的88.04%；上级补助收入1006.63万元，占总收入的0.97%；事业收入10340.31万元，占总收入的9.98%，其中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10078.2万元，占总收入的9.72%；其他收入1052.18万元，占总收入的1.01%。

五、2018年度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支出合计103661.1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83672.62万元，占总支出的80.72%；项目支出19988.51万元，占总支出的19.28%。
六、2018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财政拨款收入91241.71万元, 2017年为98671.36万元，2018年比2017年减少7.52%。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今年决算由社保直接发放的离退休费收入没有统计进来。
2、财政拨款支出90887.2万元, 2017年为96676.78万元，今年比2017年减少5.98%。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今年决算由社保直接发放的离退休费支出没有统计进来。
七、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的说明

1、支出总体情况：
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90847.69万元，2017年为96576.73万元，2018年比2017年减少5.93%。主要是离退休费支出的减少。
2、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90847.69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一般公共服务支出6万元，占总支出的0.01%；教育支出90529.93万元，占总支出的99.6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01.76万元，占总支出的0.33%；农林水支出10万元，占总支出的0.01%。
3、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年初部门预算支出合计69793.69万元，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90847.69万元，比年初预算增加支出21054万元。其中县本级预算内追加县级专项资金3870.6万元、基本工资提标经费680.76万元、2017年综治奖金2297.8万元，追加县城教育合作办学经费400万元，追加对建档立卡学生扶助资金655万元，追加2017-2018年丧抚费471.2万元，合计8375.36万元；追加各类专项经费（中央、省、市）4865.53万元；上年结转资金支出7813.11万元。

八、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的说明：

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71330.4万元，其中：人员经费支出60989.83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的85.5%，其中工资福利支出57965.84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023.99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伙食补助费等；日常公用经费支出10340.57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的14.5%，其中商品和服务支出9422.9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913.97万元，债务利息支出3.7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咨询费、手续费等。

九、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1、“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166.34万元，支出决算为109.34万元，完成预算的65.73 %。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支出预算为0万元，支出决算为0万元，决算数与预算数持平，与上年相比减少4万元，减少100%,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严格控制因公出国（境）人数，从根本上减少费用支出。

公务接待费支出预算157.84万元，支出决算为102.05万元，完成预算的64.65 %，决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严格控制接待标准和人数。与上年相比减少支出44.81万元，减少30.51%，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严格按公务接待标准和要求执行，厉行节约。

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维护费支出预算为8.5万元，支出决算为7.28万元，完成预算的85.76%，决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严格执行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制度。与上年相比减少0.98万元，减少11.85%，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尽量减少出车次数，降低用车费用。

2、“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18年度“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102.05万元，占93.34 %,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0万元，占0 %,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7.28万元，占6.66%。其中：

① 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为0万元，全年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0个，累计0人次。

② 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102.05万元，全年共接待国内公务接待的2925批次，接待人数32161人次，主要是教育教学、培训、会议、各类活动等发生的接待支出。

③ 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为7.28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7.28万元，主要是局机关1台公务用车的用油、维修等运行维护费用。截至2018年 12月31日，我单位开支财政拨款的公务用车保有量为1辆（这台车资产属于机关事务局，教育局机关只有使用权）。

十、2018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支出决算情况：

2018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0万元，年初结转和结余56.92万元，支出39.5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0万元，项目支出39.51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17.41万元。

十一、其他重要事项

1、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本部门2018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1697.2万元，其中商品和服务支出1662.5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34.7万元。比2017年增加支出214.62万元。增加的原因是部分学校课桌椅、铁床添置、规划设计监理审计等费用，以及教育工会经费、拨付文旅投、白石财政所、青少年综合实践基地经费等费用由教育局直接支付列支。
政府采购支出情况：本部门2018年政府采购支出总额7759.11万元，其中：采购工程支出4722.26万元，政府采购货物支出2189.8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847.05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0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0%，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 0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0%。

3、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本部门共有车辆3辆（教研室、一中、云龙中学各1辆，三个单位均属于教育局下属单位）。其中，领导干部用车0辆、机要通信用车0辆、应急保障用车0辆、执法执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其他用车3辆，其他用车主要是学校公务用车。单位价值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4台（套）；单位价值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1台（套）。

十二、特殊名词解释

1、机关运行经费：是指教育局机关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设备及信息网络、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2、“三公”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因公出国（境）费。其中，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以及燃料费、维修费、保险费等支出；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食宿费等支出。
　　3、基本支出：是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4、项目支出：是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三：附2018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县教育局2018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在职人员情况及机构设置
1、学校机构数：我县有各类学校450所，其中幼儿园233所,特教学校1所,义务教育学校202所（含九年一贯制学校），,完全中学2所，普通高中7所，职高5所，进修学校1所,党校1所,局机关及二级机构5个。
2、学生数：有在校学生124713人，其中幼儿24213人，小学生47599人，初中生29472人，高中学生18348人，职高学生5023人,特教学生58人。
3、教职工人数：人员编制5995人，实有6046人。
（二）部门主要职能
1、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研究拟订全县教育工作的有关规定并监督执行。
2、研究提出全县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拟定教育体制改革的方案并协调组织实施。
3、统筹管理全县基础教育（含学前教育）、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工作；协调指导乡镇和县直有关部门的教育工作；组织进行教育督导与评估工作。
4、统筹规划中小学（职业学校、教师进修学校、幼儿园）布局；会同有关部门负责社会力量举办学校的设立、撤并、更名的批报和审批工作。
5、会同有关部门拟订筹措教育经费的管理规定，监测全县教育经费的筹措和使用情况；编报县级教育经费年度预算建议方案，监督直属学校（单位）教育事业费、基建投资和教育系统专项经费的执行情况。
6、指导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贯彻执行上级部门有关各级各类学校的机构编制标准；协同有关部门落实教育系统劳动工资及有关待遇和人事管理的有关政策规定。
7、按照管理权限，归口管理全县各类学历教育及其招生与考试工作；负责中小学、职业学校教育的学籍管理工作。
8、归口管理全县师范类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和就业制度改革工作。
9、规划指导全县教育科学、教学研究与改革；组织实施国家、省、市、县教改科研项目。推动科研成果的转化和推广。
10、负责全县教育对外交流工作。
11、指导全县学校条件装备、中小学勤工俭学和学校后勤管理社会化工作。
12、负责全县教育宣传和教育基本信息的统计、分析、发布及信息系统的开发与建设工作。
13、负责全县语言文字管理工作。
14、规划指导全县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负责全县中小学德育及学校体育卫生、艺术教育、电化教育和国防教育、安全教育等方面的工作。
15、承办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工作组织情况
根据绩效评价的有关要求和《湘潭县财政局关于印发<湘潭县2018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潭财发〔2018〕39号）等文件精神，我局成立了湘潭县教育局绩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由局长任组长，分管财务的副局长任副组长，党委成员和各股室负责人为领导小组成员；并制定了《湘潭县教育局2018年度财政支出项目资金绩效自评工作方案》，成立了工作小组。
按照《湘潭县教育局2018年度财政支出项目资金绩效自评工作方案》要求，我局召开了专题会议，明确了分工和责任。由各单位组织人员查阅相关资料，提交工作小组讨论并对照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自评打分，最后撰写自评报告，并将有关的材料汇总装订成册交计财股。
（二）部门自评情况
根据各单位和部门2018年绩效自评的基础数据和自评材料，局绩效评价工作小组逐个对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标准, 分析从决策到实施再到绩效自评过程中的经验与存在的问题，自评打分97分，评定等次为优秀。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分析
（一）2018年收入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1、年初部门预算收入77535.35万元，其中县本级财政补助收入61543.58万元，上级补助收入8250.1万元，财政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7631.66万元。部门预算支出77535.35万元，其中县本级预算内基本支出71597.64万元（工资福利支出59403.58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11748.47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445.58万元），项目支出5937.71万元，其中县本级财政预算484.56万元。
2、年中调整预算情况：县本级预算内22392.32元，追加工资提标经费680.76万元、追加17年综治奖2297.76万元，项目追加13713.13万元，其他5700.67万元，合计22392.32万元。
（二）2018年收入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1、总收入：103640.82万元。⑴ 财政拨款91241.7万元,占总收入的88.03%， ⑵ 上级补助收入1006.62万元；⑶ 事业收入10340.3万元，其中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10078.2万元；⑷ 其他收入1052.18万元。
2、总支出：103661.13万元。⑴ 基本支出83672.62万元，其中县财政拨款71330.4万元；⑵ 项目支出19988.51万元，其中县财政拨款19517.28万元。
3、年初结转和结余5219.76万元，年末收支结余5574.27万元，用基金弥补亏损574.76万元，结余分配转基金199.94万元，年末财政补助结转5574.27万元。
（三）“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2018年公务接待费支出104.33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7.48万元，因公出国出境费用0万元，合计“三公经费支出”111.81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中的公务接待费支出102.05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7.28万元，因公出国出境费用0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中的“三公”经费支出合计109.33万元。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中的“三公”经费支出142.71万元，2018年比2017年减少支出33.38万元，减少23.39%。
（四）一般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8年基本支出中的商品和服务支出14052.72万元，2017年基本支出中的商品和服务支出9931.0万元，增加了4121.72万元，主要是维修维护费和工会费用增加等原因。
（五）加强绩效管理情况 ：
1．加强整章建制，推行制度管理。从项目申报、前期筹备、项目招投标、组织实施、竣工验收、财政评审以及资金拨付等环节实行严格的制度管理。针对改薄专项资金的管理，我县已出台了《湘潭县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湘潭县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办法》《湘潭县教育系统建设工程管理和审计监督实施细则》《湘潭县中小学财务管理实施办法》等一系列政策，确保各项目资金管理有章可循。
2.加强预算管理和项目实施管理。加快项目实施和资金支出进度，对于需要进行二次分配的项目，督促各资金使用单位应及时提出安排计划和分配方案，确保预算执行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项目的实施管理中按照“公开申报、部门审核、专家评审、结果公示、集中支付、绩效评价”的程序进行管理。
3.加强财务管理和项目绩效评价。要求各学校严格按照事业单位财务规则的有关规定，对专项资金实行专账核算，加大监督力度。要求项目实施单位严格按照《会计法》配置会计人员，建立会计账册，进行会计核算，及时提供合法、真实、准确、完整的会计信息，确保所有项目支出均能得到真实、完整的反映。加强预算绩效目标管理，严格按照《湖南省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的规定，编制指向明确、具体细化、合理可行、相应匹配的项目绩效目标，对重点项目加大跟踪监控力度，做好项目的绩效自评及重点评价工作，加强对绩效评价反馈整改及结果运用。
（六）除专项资金以外的项目支出绩效情况：
（1）公办幼儿园公用经费20万，用于补足县公办幼儿园的公用经费支出缺口，保障学前教育的正常运转；
（2）教育督导工作经费65万，用于督导工作经费；
（3）高考报名费及考点建设经费130万，用于安排2018年高考标准化考点建设及组考经费；
（4）《小学生两型教育读本》专项经费50万，用于《小学生两型教育读本》的研发、印刷、运送费用。
四、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一）预算方面
建档立卡的学生扶助资金、贫困生的补助以及校舍维修经费年初预算不足，虽预算追加，但由于政策的影响，支出较大。
（二）内部控制方面
内部控制需要制定更加方便操作的管理制度。
（三）资金使用方面
资金的拨付和支付的时效性还有待提高。
五、报告附表
（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二）自评工作方案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四）基础数据表
1、年初预算安排明细情况
	预算支出类型
	     金额（元）

	一、基本支出
	  

	1、工资福利支出
	594035799

	2、商品和服务支出
	117484722

	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4455882

	基本支出小计
	715976403

	二、项目支出
	

	教育经费 
	220000 

	考试考务费
	1100000 

	县青少年综合实践基地专项经费
	300000 

	教育督导工作经费
	650000 

	教育发展基金会工作经费
	200000 

	学前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200000 

	公办幼儿园公用经费
	200000 

	对建档立卡的学生扶助专项资金
	1075600 

	高考报名费及考点建设经费
	1300000 

	职业教育攻坚计划专项资金
	500000 

	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
	8980000 

	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薄弱学校改造资金
	20180000 

	公办高中公用经费
	5750000 

	小学专用设备购置
	3717454 

	中学专用设备购置
	2919720 

	高中专用设备购置
	9944380 

	职业高中专业设备购置
	1860000 

	特殊学校办公设备购置
	80000

	教育科研经费
	200000

	项目支出小计
	59377154

	总  计
	775353557


2、全年财政预算安排明细情况
	预算支出类型
	     金额（元）

	一、基本支出
	    

	1、工资福利支出：
	627103565

	年初预算安排
	575200379

	预算追加安排
	10523554

	上年结转等
	41379632

	2、商品和服务支出:
	94229018

	年初预算安排
	31244020

	预算追加安排
	59610850

	上年结转等
	3374148

	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0239926

	年初预算安排
	4145882

	预算追加安排
	24077589

	上年结转等
	2016455

	基本支出小计
	786209949

	二、项目支出
	

	年初安排
	4845600

	预算追加安排
	137131260

	上年结转等
	87833472

	项目支出小计
	229810332

	总  计
	1016020281


3、基本支出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科  目
	预算支出（元）
	实际支出（元）
	超 支（元）
	预算执行
完成率

	工资福利支出
	627103565
	579658397
	-47445168
	92.43%

	商品和服务支出
	94229018
	94229018
	
	100%

	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30239926
	30239926
	
	100%

	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36981
	
	

	其他资本性支出
	
	9139683
	
	

	合  计
	786209949
	713304005
	
	90.73%


4、重大项目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项  目
	预算支出（元）
	实际支出（元）
	超支（元）
	预算执行
完成率

	督导工作专项经费
	650000
	585000
	-65000
	90.00%

	高考报名费及考点建设经费
	1300000
	1300000
	0
	100.00%

	教育科研经费
	200000
	200000
	0
	100.00%

	教育发展基金工作经费
	200000
	200000
	0
	100.00%

	教育经费
	220000
	220000
	0
	100.00%

	县青少年综合实践基地专项经费
	300000
	300000
	0
	100.00%

	学前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200000
	180000
	-20000
	90.00%

	公办幼儿园公用经费
	200000
	180000
	-20000
	90.00%

	对建档立卡的学生扶助专项资金
	13139850
	13150918
	11068
	100.08%

	职业教育攻坚计划专项资金
	500000
	480000
	-20000
	96.00%

	贫困寄宿生补助
	10320000
	12031350
	1711350
	116.58%

	高中助学金
	5800000
	7710100
	1910100
	132.93%

	中职助学金
	2080000
	3317840
	1237840
	159.51%

	中职免学费资金
	10580000
	14013360
	3433360
	132.45%

	校舍维修资金
	14170000
	16287200
	2117200
	114.94%

	职业教育专项经费
	1000000
	1000000
	0
	100.00%

	职业教育攻坚计划专项经费
	500000
	480000
	-20000
	96.00%

	民办教育发展资金（江声）
	4000000
	3600000
	-400000
	90.00%

	校车补助县级配套经费
	3520000
	3477840
	-42160
	98.80%

	贫困幼儿资助县级配套
	1720000
	2204500
	484500
	128.17%

	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
	3220000
	1792710
	-1427290
	55.67%

	安保设施及人员经费
	9830000
	9830000
	0
	100.00%

	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运行补助和条件改善计划
	2500000
	2497200
	-2800
	99.89%

	对薄弱学校支持专项资金
	18810000
	18250000
	-560000
	97.02%

	高中债务利息
	4800000
	4800000
	0
	100.00%

	教师培训费
	5390000
	4849400
	-540600
	89.97%

	小学生两型教育读本
	500000
	500000
	0
	100.00%

	合   计
	115649850
	123437418
	7787568
	106.73%


